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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本说明书摘要摘自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股

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 A 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

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

次股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

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

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特别提示 

1、信达公司已与中国建投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信达公司将所持宏源证券非

流通股全部协议转让给中国建投，计 24,393.60 万股，占总股本的 40.07%。本

次转让尚需在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前取得财

政部批准、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并豁免中国建投要约收购义务。 

2、为加快股权分置改革进程，股权出让人信达公司为股改动议人之一，股

权受让人中国建投出具股改同意函。中国建投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 2006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后，完成股权转让、履行股改相关

的对价安排义务。 

3、截止本说明书签署日，深圳市宏成电脑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13,975,500

股法人股，该股份因确权之诉已被司法冻结，未明确表示同意参加股权分置改革，

中国建投同意先行垫付深圳市宏成电脑有限公司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份；新疆资金

融通中心持有本公司 9,147,600 法人股，该公司已被撤销，无法明确表示同意参

加股权分置改革，中国建投同意先行垫付新疆资金融通中心执行对价安排的股

份。代为垫付后，深圳市宏成电脑有限公司和新疆资金融通中心所持股份如上市

流通，必须偿还中国建投先行垫付的股份，支付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

交易日至偿还日为止代垫股份所获得的一切孳息（包括但不限于现金股利、送股、

转增股票等），或取得中国建投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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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建投将与特定投资者通过注资对宏源证券进行重组。注资合计 26 亿

元，用于充实宏源证券资本、补充营运资金。其中，中国建投注入 24 亿元、特

定投资者注入 2 亿元，注资价格为每股 3.05 元。中国建投注资所获股票持有期

不少于三十六个月。特定投资者注资所获股票持有期不少于十二个月。中国建投

和特定投资者将在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后至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程序结束前实施注资。 

5、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国有法人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该部分

股份的处分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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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1、信达公司已与中国建投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宏源证券非流通

股全部协议转让给中国建投，计 24,393.60 万股，占总股本的 40.07%。转让完

成后，中国建投成为宏源证券的控股股东。本次转让尚需在 2006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前取得财政部批准、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

议并豁免中国建投要约收购义务。 

2、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取得其所持非流通股股份的流通权，以其持有的

部分非流通股股份向流通股股东执行如下对价安排：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流通股将获得 3.2 股的股份，非流通股股东需向流通股

股东共计送出 77,587,200 股。实施对价安排后，公司的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

股份总数均保持不变。股权出让人信达公司为股改动议人之一，股权受让人中国

建投出具股改同意函。中国建投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后，完成股权转让、履行股改相关的对价安排义

务。 

3、为了增强新疆地区唯一一家上市证券公司的资本实力和竞争能力、促进

以市场化方式整合行业资源、夯实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石，中国建投将与特定投资

者通过注资对宏源证券进行重组。注资合计 26 亿元，用于充实宏源证券资本、

补充营运资金。其中，中国建投注入 24 亿元、特定投资者注入 2 亿元，注资价

格为每股 3.05 元。注资完成后，宏源证券股东权益由 2005 年末的 6.96 亿元增

加至 32.96 亿元，每股净资产由 2005 年末的 1.14 元增加至 2.26 元。中国建投

注资所获股票持有期不少于三十六个月。特定投资者注资所获股票持有期不少于

十二个月。中国建投和特定投资者将在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

会议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至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程序结束前实施注资。 

本次股权转让、中国建投和特定投资者注资与股权分置改革对价安排组合运

作。由于中国建投和特定投资者向宏源证券注资是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并且有权参加相关股东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全部为有权参加公司股

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因此，本公司将股东大会和相关股东会议合并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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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中国建投和特定投资者向宏源证券注资重组议案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作为

同一事项进行表决，股东大会和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为同一日。 

上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同时报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同时表决，在

表决通过后至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程序结束前同步实施。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即获得在 A股市场的上

市流通权。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 

1、法定承诺 

（1）非流通股股东承诺：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2）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5%以上的非流通股东承诺：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前

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12 个月内不得超过 5%，在 24 个月内不得超过 10%；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每达到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前股份总数 1%时，

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但公告期间无须停止出售股

份。 

2、特别承诺 

中国建投将与特定投资者通过注资对宏源证券进行重组。注资合计 26 亿元，

用于充实宏源证券资本、补充营运资金。其中，中国建投注入 24 亿元、特定投

资者注入 2 亿元，注资价格为每股 3.05 元。中国建投注资所获股票持有期不少

于三十六个月。特定投资者所获股票持有期不少于十二个月。中国建投和特定投

资者将在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后至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程序结束前实施注资。 

三、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本公司将于近期刊登《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6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四、本次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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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公司董事会于 2006 年 5 月 8 日公告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2、本公司董事会将在 2006 年 5 月 17 日之前（含当日）公告非流通股股东

与流通股股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股票交易于

2006 年 5 月 18 日复牌。 

3、如果本公司董事会确有特殊事项未能在 2006 年 5 月 17 日之前（含当日）

公告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本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公告并申请公司

股票继续停牌。在本公司董事会公告确定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申请公司股票

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4、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股权

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相关程序结束之日公司股票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010－62294458、0991－2301870 

传    真：010－62231724、0991－2301779 

电子信箱：hyxtdshj@mail.xj.cninfo.net 

公司网站：www.ehongyuan.com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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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文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宏源证券 指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非流通股股东 指 本方案实施前，所持本公司的股份尚未在交易所公

开交易的股东 

流通股股东 指 持有宏源证券流通股的股东 

中国建投 指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信达公司 指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相关股东会议 指 应合并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非流通股股份的股东

书面委托，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A 股市场相关股东举

行的审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会议 

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 指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 

股权分置改革/改革/股改 指 通过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协

商机制，消除 A股市场股份转让制度性差异的过程

方案/本方案 指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说明书 指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保荐机构/银河证券 指 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律师 指 北京市嘉博律师事务所 

元 指 人民币元（特别指明时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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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的精神，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股权分置时要“尊重市场规律，有利于市场的稳定

和发展，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原则，本公司董事会

在合并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非流通股股份的信达公司和新疆金威有限公司的

提议下提出了以下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1、对价安排 

宏源证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向本方案实施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以送股的方式履行对价安排：非流通股股

东向流通股股东共计送出 77,587,200 股，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得 3.2 股，非流

通股股东由此获得所持原非流通股份的上市流通权。实施对价安排后，公司的每

股净资产、每股收益、股份总数均保持不变。 

2、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1）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股权出让人信达公司为股改动议人之一，股

权受让人中国建投出具股改同意函。中国建投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股东大会

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后，完成股权转让、履行股改相关的对价安排义务。 

（2）中国建投先行垫付对价的安排。截止本说明书签署日，深圳市宏成电

脑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13,975,500 股法人股，该股份因确权之诉已被司法冻结，

未明确表示同意参加股权分置改革，中国建投同意先行垫付深圳市宏成电脑有限

公司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份；新疆资金融通中心持有本公司 9,147,600 法人股，该

公司已被撤销，无法明确表示同意参加股权分置改革，中国建投同意先行垫付新

疆资金融通中心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份。代为垫付后，深圳市宏成电脑有限公司和

新疆资金融通中心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必须偿还中国建投先行垫付的股份，支

付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至偿还日为止代垫股份所获得的一切

孳息（包括但不限于现金股利、送股、转增股票等），或取得中国建投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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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在获得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

会议批准后，根据对价安排，流通股股东所获得的股份，由登记结算公司根据方

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记入账户。 

3、追加对价安排的方案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无追加对价的安排。 

4、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执行对价安排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安排后 

执行对价的股东名称 持股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本次执行对

价安排股份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持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43,936,000 40.07 56,568,954 9.29 187,367,046 30.7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30,492,000 5.01 6,458,872 1.06 24,033,128 3.95 

新疆电力公司 27,951,000 4.59 5,920,633 0.97 22,030,367 3.62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7,951,000 4.59 5,920,633 0.97 22,030,367 3.62 

深圳市宏成电脑有限公司 13,975,500 2.30 0 0.00 13,975,500 2.30 

新疆资金融通中心 9,147,600 1.50 0 0.00 9,147,600 1.50 

新疆金威有限公司 4,192,650 0.69 888,095 0.15 3,304,555 0.5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油总公司 3,049,200 0.50 645,887 0.11 2,403,313 0.39 

乌鲁木齐电信局 2,795,100 0.46 592,063 0.10 2,203,037 0.36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795,100 0.46 592,063 0.10 2,203,037 0.36 

合  计 366,285,150 60.17 77,587,200 12.74 288,697,950 47.43

5、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非流通股股东执行相关对价安排后，其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全部获得流通

权，并按其承诺逐步上市流通。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如下： 

股东名称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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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可上市流通

时间 

 

30,437,258 5 G+12 个月后 

30,437,258 5 G+24 个月后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6,492,530 20.78 G+36 个月后 

注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4,033,128 3.95 G+12 个月后 

新疆电力公司 22,030,367 3.62 G+12 个月后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2,030,367 3.62 G+12 个月后 

深圳市宏成电脑有限公司 13,975,500 2.30 G+12 个月后 

新疆资金融通中心 9,147,600 1.50 G+12 个月后 

新疆金威有限公司 3,304,555 0.54 G+12 个月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油总公司 2,403,313 0.39 G+12 个月后 

乌鲁木齐电信局 2,203,037 0.36 G+12 个月后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203,037 0.36 G+12 个月后 

注二 

注一：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12 个月期满后，通过

交易所挂牌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占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前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12 个月内不

超过 5%，在 24 个月内不超过 10%。 

注二：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注三：表中 G 指公司股改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6、执行对价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执行后公司的总股本保持不变，执行对价前后公

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执行对价前 执行对价后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股

份合计 
366,285,150 60.17 

一、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合计 
288,697,950  4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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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股 0 0 国家股 0 0 

国有法人股 308,223,300 50.62 国有法人股 238,036,891 39.10 

社会法人股 58,061,850  9.55 

募集法人股 0 0 
社会法人股  50,661,059  8.33 

境外法人持股 0 0 境外法人股 0 0 

二、流通股份合计 242,460,000 39.83 
二、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合计 
320,047,200  52.57 

A 股 242,460,000 39.83 A 股 320,047,200  52.57 

B 股 0 0 B 股 0 0 

H 股及其它 0 0 H 股及其它 0 0 

三、股份总数 608,745,150 100 三、股份总数 608,745,150 100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在股权分置的市场环境下，由于非流通股不能上市流通，相对与流通股存在

流通性折价，相反流通股存在流动性溢价。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由于所有股份

均具有流通性，原流通股的溢价和非流通股的折价均消失，所有股份具有相同的

价格，因此非流通股股东为使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需向流通股股东履行

对价安排。 

1、对价计算公式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设计的根本出发点是：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不应

使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前后两类股东持有股份的理论市场价值总额减少，特别

是要保证流通股股东持有股份的市场价值在方案实施后不会减少。 

公式表达如下： 

）—公式（——————— 1)( LPLPDL ×=×+  

）—公式（——————— 2)( FPFPDF ×=×−  

L——流通股股数； 

F——非流通股股数； 

PL——改革前流通股的每股价格； 



宏源证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12

PF——改革前非流通股每股价值，PF=PL×R（R 为改革前非流通股每股价值

相对于流通股价格的折价系数）； 

D——对价股数，即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股份数量； 

P——股权分置改革后理论股价。 

根据公式（1）、（2）推导，非流通股支付的对价股份数量为： 

L
LRF
RFL

PLRPF
RPPFD

LL

LL ×
+×
−×

=×
×+××

×−×
=

)1(
)(

)(
 

换算为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获送股数为： 

10)1(
10 ×

+×
−×

=
LRF
RFD  

2、理论对价的测算 

（1）确定折价系数 

根据目前已股改公司的非流通股估值相对于流通股价格的折价率水平，并结

合宏源证券的具体情况，将折价系数确定为 0.60，即非流通股估值是流通股价格

的 60%。 

（2）计算理论对价 

将 R=0.60，F=366,285,150，L=242,460,000 代入上述对价公式中，得出： 

D10=3.17 

即送股比例为流通股每 10 股获送 3.17 股。 

3、实际对价的确定 

经公司董事会及保荐机构征询非流通股股东的意见，为了进一步保护流通股

股东的利益，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一致同意将方案确定为：非流通股股东为使所持

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向流通股每 10 股支付 3.2 股。保荐机构认为，宏源证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方案合理可行。 

二、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 

1、法定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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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流通股股东承诺：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2）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5%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在前项规定期满后，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前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12 个月内不得超过 5%，在 24 个月内不得超过 10%；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每达到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前股份总数 1%时，

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但公告期间无须停止出售股

份。 

2、特别承诺 

中国建投将与特定投资者通过注资对宏源证券进行重组，注资合计 26 亿元，

用于充实宏源证券资本、补充营运资金。其中，中国建投注入 24 亿元、特定投

资者注入 2 亿元，注资价格为每股 3.05 元。中国建投注资所获股票持有期不少

于三十六个月。特定投资者所获股票持有期不少于十二个月。中国建投和特定投

资者将在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后至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程序结束前实施注资。 

三、非流通股股东为履行承诺义务提供的保证安排 

1、非流通股股东履行承诺的保证安排 

非流通股股东为履行法定承诺义务，将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股东大会暨相

关股东会议通过后，委托上市公司董事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

办理股份限售手续，登记结算公司将在限售期内对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股份进行

锁定。 

中国建投和特定投资者将在注资完成后，委托上市公司董事会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注资所获股份限售手续，登记结算公司将在限售期

内对中国建投和特定投资者由注资所获股份进行锁定。 

2、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非流通股股东如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上述承诺，愿意接受中国证监会对其

实施的相关行政监管措施，给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相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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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责任，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3、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声明 

非流通股股东声明：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

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由于中国建投和特定投资者向宏源证券注资是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并且有权参加相关股东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全部为有权参加公

司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因此，本公司将股东大会和相关股东会议合并

举行，并将中国建投和特定投资者向宏源证券注资重组议案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作为同一事项进行表决,股东大会和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为同一日。 

2、本次注资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注资后新老股东共享。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有关事宜。 

3、一旦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

会议表决通过，无论股东是否出席该次会议或出席但反对股权分置改革，均须无

条件接受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决议。 

五、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比

例和有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由信达公司和新疆金威有限公司提出，其合计持

有非流通股份占公司全部非流通股份的67.74%，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

理办法》的规定。信达公司和新疆金威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比例和

有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权属争议、

质押或冻结 
股份类别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243,936,000 40.07 无 国有法人股

新疆金威有限公司   4,192,650  0.69 无 社会法人股

合计 248,128,650 40.76   

六、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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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不确定的风险及处理方案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国有法人股的处置需在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并公

告，存在无法及时得到批准的可能。 

若在网络投票前一日未能得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公司将及时公告

推迟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召开的事项。 

（二）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未能通过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的风险及处理方案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必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方可生效。

本次宏源证券股权分置改革存在无法获得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

东会议通过的可能。 

为此，公司将利用多种渠道与流通股股东进行充分沟通，使流通股股东深刻

理解股权分置改革的重大意义，深刻理解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推动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所做出的积极努力，从而支持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三）市场波动和股价下跌的风险 

股权分置改革是中国资本市场重要的基础制度建设，国内和国际都没有任何

经验和过往案例供投资者借鉴，因此，市场反应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股价波动

可能会对公司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造成影响。 

为此，本公司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

施细则》等法规的要求，规范公司行为，及时、准确、真实、公开地披露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的重要信息，加强与公众投资者的沟通，树立良好的公司形

象。同时将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公司经营管理，为股东创造丰厚的回报，尽可能

降低投资风险。 

（四）非流通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导致无法执行对价安排的风险 

截至本说明书签署日，深圳市宏成电脑有限公司所持公司法人股因确权之诉

已被司法冻结，未明确表示同意参加股权分置改革。新疆资金融通中心已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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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明确表示同意参加股权分置改革。除上述两家非流通股股东外，公司其他非

流通股股东所持宏源证券非流通股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质押和冻结情形。但由

于距股改方案实施日尚有一段时间，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份仍有被司法冻结、

扣划的可能，将对本次改革造成一定不确定因素。 

为此，非流通股东将委托本公司董事会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

针对非流通股股东用于安排对价的股份办理临时保管，以防止非流通股股东用于

安排对价的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影响股权分置改革的进行。 

七、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保荐意见结论 

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宏源证券股权分置改革的程序及

内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符合股权分置改革的精神

和要求，宏源证券非流通股股东为使其所持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 A股流通股股东

做出的对价安排可行，改革方案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及自愿”

原则。银河证券愿意推荐宏源证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二）律师意见结论 

北京市嘉博律师事务所认为：宏源证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参与主体资格合

法，股权分置改革的有关事宜符合《证券法》、《公司法》、《管理办法》和《操作

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兼顾了流通股股东

和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影响股权分置改革的重大法律障碍。本次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尚须取得财政部等有关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及公司临时股东大会暨

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并实施。 

八、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当事人 

1、上市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建设路 2号 

法定代表人： 高冠江 

联系电话： 010－62294458、0991－2301870 

传真： 010－62231724、0991－2301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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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高丽娟、曾楠 

  

2、保荐机构： 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座 

法定代表人： 朱  利 

联系电话： （010）66568888 

传真： （010）66568857 

保荐代表人： 高轶文 

项目主办人： 廖邦政、李宁 

联系人： 何斌辉、刘文成、张继萍、徐峰 

  

3、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嘉博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齐瑞清 

地址：  北京东城区东方广场 C2 办公楼 301 

电话： 010-85150558 

传真： 010-85150559 

经办律师： 王勋非 范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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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的盖章页）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六年四月三十日 

 


